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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立医院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属性，受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和新增业务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些医

疗服务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交叉的特殊业务，导致部分医

疗收入科目核算边界模糊、确认和计量标准不明确。本文

以政府会计基本准则为依据，从核算结果能提供更加充分、

客观、全面的业务过程信息和结果信息视角，对医院同时

是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和购买方、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按项目

收费标准计量金额与实际收到款项有差额，以及公立医院

提供医疗服务从同级、非同级财政取得拨款三类业务提出

会计核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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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收入业务主要有医疗收入、科教收入、财政

拨款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其他收入等。作为差额补

助事业单位，公立医院兼具公益性和经营性属性，受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和新增业务模式的影响，形成了一些医疗服

务活动和其他经济活动相互交叉的特殊业务，导致医疗收

入确认、计量标准不明确，对这些交叉特殊业务是否确认

医疗收入成为困扰医院财务人员的难题。本文主要对三类

交叉特殊业务进行探讨。

一、医院同时是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和购买方

（一）业务描述

职工体检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机构或部门为在

职或退休的职工提供的一种福利。较多综合医院将每年本

院在职、离退休职工的体检安排在本院开展，医院自产服

务提供集体福利是否确认医疗收入？

（二）核算难点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未明确该类业务的会计核算，困扰

财务人员的核心问题是体检服务的供给方与购买方为同一

会计主体，实际不能收到款项。

从收取款项的角度看，医院体检中心为本院职工提供

的体检服务不会收到相应款项，故大部分医院对此类业务

没有进行会计核算，不确认收入，当然也不体现职工福利支

出。从收支匹配的角度看，医院为本院职工提供的体检服务

耗费了医院的人、财、物，是有成本的，但本院职工体检成

本难以独立分开核算，已随医院其他医疗业务确认成本，故

部分医院对此类业务同时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三）核算建议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

（2014）》规定，企业以自产的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提供

给职工的，应当按照该产品的公允价值和相关税费确定职

工薪酬金额，并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相关收入

的确认、销售成本的结转以及相关税费的处理，与企业正

常商品销售的会计处理相同。按《政府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第二章第十二条，政府会计主体应当将发生的各项

经济业务或者事项统一纳入会计核算，确保会计信息能够

全面反映政府会计主体预算执行情况和财务状况、运行情

况、现金流量等，可见医院对本院职工体检这一业务不进

行会计核算是不恰当的。根据《关于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制

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的补充规定》（以下

简称《医院补充规定》）第十条“关于医疗收入的确认”，医

院应当在提供医疗服务（包括发出药品）并收讫价款或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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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权利时，按照规定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计算的金

额确认医疗收入。可见医疗收入确认标准是提供医疗服务

而收到价款或取得收款权利，计量基础单元是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标准。从取得收款权利的角度出发，医院体检中心

提供了体检服务，自然取得了收取款项的权利，不应以服

务对象为本院职工就否认这一权利的取得，因此而不确认

收入。另一问题是没有将医院发生的所有经济业务都进行

会计核算，不符合会计核算的完整性要求。因此，对此类业

务可借鉴企业会计做法，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体检中心为本院职工提供体检服务时，按照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标准与数量计算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和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财务会计：

借：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贷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借：专用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贷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为保障财务会计的“专用基金——福利基金”与预算

会计的“专用结余——福利基金”保持一致性，预算会计应

冲销“专用结余——福利基金”。

借：专用结余——福利基金

        贷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

该业务实质是医院使用职工福利基金为职工购买体检

服务，通过上述账务处理，一是将医院为职工体检的经济事

项纳入会计核算，保证了核算的完整性；二是确认医疗收

入与不确认比较，确认后更能体现医疗收支匹配；三是核

算结果更能真实反映业务的过程信息，体现职工福利水平。

二、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按项目收费标准计量金

额与实际收到款项有差额

（一）情形一：医保DRG/DIP支付结余奖励或超支

1.业务描述。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后，医保基金不再按

照患者实际住院费用支付给医疗机构，而是按照病例所进

入的DRG/DIP组的付费标准进行支付。医疗机构向患者

提供医疗服务，患者出院结算时按照项目付费确认医保待

结算款项，与医保基金DRG/DIP支付标准比较，按照项

目付费金额小于DRG/DIP支付标准即为“结余”，反之则

属“超支”。

2.核算难点。医保基金作为医疗服务战略购买方，付

费方式及标准的改变对医院实际收到的款项、医疗收入的

核算带来新变化、新挑战。医院收到DRG/DIP结余奖励是

否应调增医疗收入，对因医保超支部分不能收到款项是否

应调减医疗收入。

根据《医院补充规定》第十二条“关于医院与医疗保险

机构结算医疗款的账务处理”，医院同医疗保险机构结算医

疗款时，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

按照医院因违规治疗等管理不善原因被医疗保险机构拒付

的金额借记“坏账准备”科目，按照应收医疗保险机构的金

额贷记“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应收医保款”科目，

按照借贷差额借记或贷记“事业收入——医疗收入——结

算差额”科目。按此规定，DRG/DIP结余奖励增加医疗收

入，超支减少医疗收入，将医保支付结果作为医疗收入确

认计量标准与医疗收入计量单元是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标准

不符，且不能反映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对医院的经济影响。

3.核算建议。医保支付方式有多种类型，不变的是计

费基础单元仍然是医疗服务项目，是计量医疗服务价值的

基本“度量衡”。且医疗服务项目是政府定价，是经医保机

构科学评估后确定的价格，医院按项目价格标准确认医疗

收入是科学合理的。DRG/DIP结余奖励是医保机构对医院

节约医保基金的奖励，不是医院医疗服务量和价值的体现，

故不应确认为医疗收入；反之对医保基金超支部分中由医

院承担部分，医院收不到款项，是对医院没有积极采取措

施节约医保基金的“惩罚”，不应否认按项目计量的医疗服

务价值，故不应调减医疗收入。建议对DRG/DIP结余奖励

作为奖励收入记入“其他收入”科目，超支部分记入“其他

费用”科目。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1）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时，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标准

与数量计算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医保基金应付

部分确认应收医保款。

财务会计：

借：应收账款——应收医保款

        贷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预算会计不作处理。

（2）医院收到DRG/DIP结余奖励。

财务会计：

借：银行存款

        贷 ：其他收入——结余奖励

预算会计：

借：资金结存

        贷 ：其他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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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院因DRG/DIP超支，实际收到医保结算款小于

应收医保款。

财务会计：

借：银行存款

        其他费用——医保超支

        贷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预算会计：

借：资金结存

        其他支出——医保超支

        贷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

（二）情形二：医院按规定给予患者折扣

1.业务描述。医院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医疗服务项目

给予支付方折扣，如某医院开展近视眼飞秒手术，对当年

高考学生持准考证可享1 000元优惠，是否按扣除折扣后金

额确认医疗收入？

2.核算难点。根据《医院补充规定》第十条“关于医疗

收入的确认”，医院给予病人或其他付费方折扣的，按照折

扣后的实际金额确认医疗收入。实务中按折扣后金额确认

收入，医院有两种处理模式：一是调整HIS（医院信息系

统），因服务项目价格标准不能随意调整，科室可通过调整

执行数量调减HIS记录收入，该模式下收入管理有漏洞，不

符合收入内控管理制度；二是HIS不调整，会计核算直接

按折扣后金额确认收入，则收入对账会出现HIS记录收入

与收款金额、会计核算医疗收入不一致。无论是哪一种模

式，扣除折扣后确认收入与医疗收入计量单元是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标准相背离，且会计核算结果不能反映该类经济

业务的全貌，存在收入管理漏洞风险，也不能真实反映医

务人员工作量和服务价值。

3.核算建议。为加强医疗收入内控管理，应严控HIS中

执行数量字段设置，不允许出现执行数量非整数情况，在

HIS中设置经医院批准的折扣方案，结算费用时系统提示

应享受折扣，建议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1）医院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时，按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标准与数量计算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和“应收

账款——应收医疗款”。

财务会计：

借：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贷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预算会计不作处理。

（2）患者结算费用时，实际收到款项与应收账款之间

差额记入“其他费用”科目。

财务会计：

借：银行存款

        其他费用

        贷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预算会计：

借：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贷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

三、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从同级、非同级财

政取得拨款

（一）情形一：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取得非同级财政

拨款

1.业务描述。如某省属三甲综合医院所在地政府推行

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民生工程，医院对孕妇提供免费中孕

期母血清学产前筛查服务（即唐氏筛查项目），符合条件

的免费无创DNA产前检测，政府对实施医院予以补助，

该类医疗服务与非同级财政拨款业务交叉，是否应确认医

疗收入？

2.核算难点。公立医院“事业收入”是指医院开展医

疗服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科研教学活动实现的收入，根

据《医院补充规定》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准

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财

会[2018]34号）要求，设置“医疗收入”“科教收入”和“非

同级财政拨款”三个一级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算。“事业收

入——医疗收入”科目核算医院开展医疗服务活动实现的

收入，“事业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科目核算医院因开

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

医院提供医疗服务也属于医院的主要专业业务活动，两个

科目的核算边界不清晰。医院在门诊为孕妇开医嘱做检查

提供医疗服务，符合“事业收入——医疗收入”的内涵。医

院不向患者收取检查费用，因开展专业业务活动从当地政

府获得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也符合“事业收入——非同级

财政拨款”的内涵概念，因此医院对类似业务的会计核算并

不统一，不同医院理解不同、核算科目不同，存在争议。

实务中如该类业务不确认医疗收入，则医院不在HIS

中开医嘱，以手工统计服务项目数量，按政府补助标准计

算应从政府部门获得的非同级财政拨款收入，在收到款项

时确认“事业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问题在于医院在

门诊提供了医疗服务没有确认医疗收入，不能真实反映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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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医疗服务工作量及价值，此外因开展这些免费服务项目

而发生的人员、材料等成本无法从医疗成本中单独核算出

来，导致形成的“医疗盈余——非财政专项盈余”长期无法

核销，账面反映这部分资金一直没有使用。

如该类业务确认医疗收入，则医院应在HIS中开医嘱，

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标准和数量计算金额，记入“事业收

入——医疗收入”科目，因患者不缴费，医院同时应确认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政府部门）。确认医疗收入能

真实、全面反映医院医疗服务工作量，体现医务人员的医

疗服务劳动价值。同时为开展这些免费服务项目而发生的

人员、材料等成本伴随医院其他业务一起计入了医疗成本，

医疗收支匹配。但政府补助标准与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标准

有差异时，“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科目金额与实际能

从政府部门收到的拨款有差额，差额应如何核算。

3.核算建议。此类业务与患者、医保基金购买医疗服

务无本质区别，只是支付方不同，支付方转换为非同级政

府部门。医院从非同级政府部门取得的该项财政拨款与医

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活动密切相关，不是无偿的，医院为提

供该项医疗服务是有成本对价的。从补助对象看，实质是

政府补助患者，费用由政府支付医院。故建议对医院因提

供医疗服务而从非同级政府财政部门取得的款项，确认为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对医院提供医疗服务以外的其

他专业业务活动而取得的非同级财政拨款才确认为“事业

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1）医院为孕产妇提供医疗服务时，按照医疗服务项

目价格与数量计算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按政府

补助标准与数量记入“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科目，政

府补助标准低于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时，差额作为医院履行

社会公益性责任记入“其他费用”科目。

财务会计：

借：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其他费用（借贷差额）

        贷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预算会计不作处理。

（2）医院实际收到非同级政府拨付的款项时，核销“应

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财务会计：

借：银行存款

        贷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预算会计：

借：资金结存——货币资金

        贷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

此类业务按照经济实质进行会计核算确认“医疗收入”

而非“事业收入——非同级财政拨款”，能完整核算医院的

医疗服务工作量，同时对政府补助标准与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标准的差异确认“其他费用”，医院承担的社会公益性责

任也能得到充分体现，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全面、完

整，既反映了业务结果，又反映了业务过程信息。

（二）情形二：公立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取得同级财政

拨款

1.业务描述。以新冠肺炎感染患者免费治疗为例，2022

年年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为做好新冠

肺炎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工作，保障其不因住院费

用问题影响治疗，国家全额保障其住院费用。患者在医疗

机构发生的、符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冠诊疗方案的住

院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

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患者治疗费用财政

补助部分是否应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2.核算难点。医院为新冠肺炎感染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时，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标准与数量计算确认医疗收入，

医保基金支付部分确认应收医保款，财政应补助部分确认

应收账款；医院收到财政补助资金，按财政管理要求应确

认“财政拨款收入”，如此一来医院在对新冠肺炎感染患者

进行治疗时财政补助部分就不应该再确认相应的医疗收

入，应冲销原确认的应收医疗款及对应的医疗收入，此时

仅有财政拨款收入而没有对应的费用，形成财政项目盈余。

理论上后续应将治疗患者消耗的成本确认为财政补助资金

对应的费用，核销财政项目盈余，但实务中难以对这部分

成本单独核算，目前部分医院采用当期成本费用在自有和

财政资金之间调整的核算方式。该方式下医院为同一个患

者提供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而部分医疗服务价值却因资金

来源、性质不同没有确认为医疗收入，会计核算信息不能

真实反映业务的全貌，也不能完整反映医院的医疗服务工

作量。

3.核算建议。以政府部门视角看，这笔财政资金是补助

给患者的，为方便患者享受该项福利政策，由医院统计上

报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及费用，政府部门将补助资金拨付

医院，医院发放给患者。由此可见医院治疗患者提供医疗

服务确认医疗收入与收到财政补助并发放资金是由同一个

单位实施的两项业务。建议此类业务具体账务处理如下：

政府会计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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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院治疗患者出院结算时，按HIS中医疗服务项目

价格标准与数量计算确认“事业收入——医疗收入”，医保

基金应付部分确认应收医保款，财政补助部分确认应收医

疗款。

财务会计：

借：应收账款——应收医保款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贷 ：事业收入——医疗收入

预算会计不作处理。

（2）医院收到财政补助资金。

财务会计：

借：银行存款

        贷 ：财政拨款收入

预算会计：

借：资金结存

        贷 ：财政拨款预算收入

（3）按照财政补助患者明细清单发放财政补助费用，

核销应收医疗款，同时确认相应发放的预算支出。

财务会计：

借：业务活动费用——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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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应收账款——应收医疗款

预算会计：

借：财政拨款支出

        贷 ：事业预算收入——医疗预算收入

按这个思路核算，厘清了医院开展医疗业务与发放财政

补助两项业务的关系，由医院作为一个实施主体开展两项业

务。HIS记录收入与会计核算收入一致，完整反映了医院的

医疗服务工作量，同时体现了财政补助患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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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2025年学术年会

在贵阳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主

办、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承办。百余名财会领域的专家学者、

师生代表荟萃一堂，以“中国自主内部控制知识体系构建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主题进行深入交流和热烈探讨。

主旨演讲环节，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曹春方、南京审计大

学内部审计学院教授池国华、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

蔡战英、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潘文富分别围绕不确定性风

险管理、构建中国自主内部控制知识体系、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应

用与实践、预算绩效与内部控制管理等问题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内部控制、数据资产与企业创新、内部控制

与审计、企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优化等话题开展学术交流。                                                                                                       

  （本刊记者）
                                                                                                     

中国会计学会内部控制专业委员会2025年学术年会在贵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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